
 

 

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处文件 
 

 

研发〔2016〕4号 

 

关于印发《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 

学术活动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学术活动实施办法》已研究通过，

现予以公布，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处 

2016 年 1月 8 日 



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学术活动实施办法 

 

为规范我校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考核管理，营造良好

的学术氛围，拓宽研究生的学术视野，调动研究生自觉参加

学术活动的积极性，促进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

养，根据《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和山东工商学院研

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做学术报告，参加研究

生论坛、学术会议、学术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会等。研

究生学术活动是我校研究生培养的必需环节，要求在学期间

硕士研究生完成各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学术

活动、学术报告次数。 

第二条 研究生学术报告的内容应反映自己的研究特色

和研究成果，力求体现前沿性、新颖性和创新性。指导教师

应对研究生的学术报告进行把关。 

第三条 硕士研究生学术报告可以在本专业研究生或研

究小组范围内进行。报告者应提前一周由所在单位将报告时

间、地点、参加人员及内容报研究生处备案并进行公告。 

第四条 各培养单位应加强对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组

织、监督和管理。积极创造条件，组织各种研究生主题论坛、

沙龙、讲座等活动，支持研究生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和研

究生学术论坛。研究生秘书负责对研究生每次参加学术活动

进行考核登记。研究生要填写《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考核

表》，经研究生秘书审核签字后，报各培养单位审核备案。

各培养单位审核后，在答辩资格审核时将汇总表交研究生处

审核。 

第五条 凡参加学术活动未达到要求的研究生，学校将



不受理其毕业论文答辩申请。 

第六条 研究生处将对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情况进行检

查，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通报，并严

肃处理。 

第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

释 

 

附件 1：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考核表 



附件 

山东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考核表 

姓  名  学  号  入学时间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导师姓名  

参加学术活动情况 

序

号 
时间 主办单位 主讲人 学术活动名称 学术活动类型 

      

      

      

      

      

      

      

      

导师考核评语： 

培养单位审核意见： 

备注：1、学术活动为硕士研究生的必修教学环节，一般在入学后的第五学期前完成； 

2、研究生须认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报告次数并填写本考核表，由导师和院领导签署意见，

然后于答辩资格审核时由研究生秘书收齐交研究生处培养科审核，合格者方能获得 1 学分； 

3、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做学术报告，参加研究生论坛、学术会议、学术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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